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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-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觀光工程生態檢核確認表(112年8月版) 

基本資料 

工程名稱 
霧台樟樹林步道第二期工程 

工程期程 
民國 113 年 3 月 1 日 

 至民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

基地位置 
地點：_屏東_(縣)_霧台_鄉 
 TWD97座標 X：221869.208 
Y：2516743.383 

工程預算

（千元） 

 

     4,117 

工程目的 
 

 

工程類型 □交通、□港灣、□水利、□環保、□水土保持、□景觀、□步道、□建築、◼其他 

工程概要 
既有步道移除、地坪修繕、改善欄杆等 

 

項目 檢核事項 

工程 

性質 

□新建工程 
□非屬新建工程:□災後緊急處理、□搶修、□搶險、 
□災後原地復建、□原構造物範圍內之整建或改善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
生態環境保育議題、■已開發場所且經自評確認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
題、□維護管理、□配合活動搭建之臨時設施、□植栽綠美化、 

保護區 

區位： 
■一般區 
□環境敏感地區：□國家公園、□國家自然公園、□自然保護區、 

□自然保留區、□野生動物保護區、□野生動物重要
棲息環境、□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、□國有林自然
保護區、□國家重要濕地、□海岸保護區。 

□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 

關注物種 
■無關注物種: 
□有關注物種:□保育類動物、□特稀有植物、□指標物種 

□老樹、□民俗植物(原住民族所運用的植物) 

生態系統關聯性說明 

請就工址工區地理位置是否有森林、水系、埤塘、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
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逐一說明，並進一步說明是否涉及生態環境保
育議題: 
 

環境影響評估 □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、■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

自評 

結果 

□應辦理生態檢核 

■免辦理生態檢核: 
□災後緊急處理、搶修、搶險、□災後原地復建之工程 
■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、且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 
□已開發場所、且無涉及生態保育議題 
□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 
□併入環境影響評估檢討 

 

 

本表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加 


